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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第二次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受托管理人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

二〇二二年七月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募

集说明书》、《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

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风电”或“发行

人”）出具的临时公告文件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受托管理人”或“海通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一、中广核风电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监事发生变动

根据发行人于 2022年 7月 19日披露的《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

总经理、董事、监事发生变动的公告》：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1、原相关人员任职情况

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监事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在本公司的职位

1 陈遂 男 董事长

2 李亦伦 男 董事、总经理

3 张承柏 男 董事

4 邢平 男 董事

5 张志武 男 董事

6 任力勇 男 外部董事

7 夏林泉 男 外部董事

8 王宏新 男 监事

2、相关决定情况、新任人员聘任安排及基本情况

为满足工作需要，公司 2022 年第一次股东会会议决定，批准变更董事会成

员并选举董事长。经研究决定，聘任张志武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聘任王宏

新、陈新国、崔晓琳、黄晓彬、刘超担任公司董事，聘任杨军、张丽芳、王通余

担任公司监事；陈遂卸任董事长，李亦伦卸任董事、总经理，夏林泉卸任外部董

事，王宏新卸任监事。

公司现任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监事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在本公司的职位

1 张志武 男 董事长、总经理

2 王宏新 男 董事

3 张承柏 男 董事

4 陈新国 男 董事

5 任力勇 男 外部董事

6 邢平 男 董事

7 崔晓琳 男 董事

8 黄晓彬 男 董事

9 刘超 男 职工董事、总会计师

10 杨军 男 监事

11 张丽芳 女 监事

12 王通余 男 监事



截至公告出具日，公司董事会成员简历如下:

公司董事长张志武先生，1970 年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北京科技大

学工业工程管理专业学生、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学专业、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管

理专业。历任中央企业工委组织部四处、机关人事处、三处正科级干部，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二局调研员、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

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中国广

核集团有限公司直属党委副书记、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文化部主任、

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

公司董事王宏新先生，1964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清华大学核反

应堆工程专业、天津大学工程热物理专业。历任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法律

事务部专职董事，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察部副

主任，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总经理，

中广核陆丰核电有限公司董事、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上海中广核工程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公司董事张承柏先生，1963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

咸宁分院数学专业、中南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历任北京广利核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总会计师，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

营部总经理，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总经理，广东核电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深圳市能之汇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广核环保产业有限

公司董事，BRB HoldCo 董事等职务。

公司董事陈新国先生，1964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新疆财经学院工

业经济专业。历任乌鲁木齐市贸易发展局(粮食局)党组副书记、局长，乌鲁木齐

市发改委党组副书记、主任，乌鲁木齐市供销合作社党委书记、副主任，中国广

核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董事、中广

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广核环保产业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公司董事任力勇先生，1963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专业、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经济专业。历任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技术公司

锦州办事处副总经理，上海盛达投资咨询公司副经理，南方证券有限公司资产管

理部投资经理，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副总经理，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广核环保产业有限公司董事、大亚湾核

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公司董事邢平先生，1965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葛洲坝水电工程学

院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历任中广核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专职董事、中广核风

力发电公司专职董事、广东大亚湾核电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专职董事、中广核

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安徽芜湖核电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部/董事会办公室、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中广核欧洲能

源公司董事、中广核节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董事

等职务。

公司董事崔晓琳女士，1966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会

计学专业。历任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深圳海外装饰工程公司干部，光大银行总行

营业部客户经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办公厅机关财务处处长，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综合部机关财务处处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综合部采购管理

处处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专职董事等职务。

公司董事黄晓彬先生，1968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历任福州大学土木勘测设计院结构设计工作专业负责人、团委书

记，广东海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大学城项目部集团公司总助、总工程师，项

目部现场指挥长兼项目经理，广东新广国际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广

东恒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珠海市横琴恒泰安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恒健投资控股本部副部长级员工派驻中广核阳江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等职务。

公司董事刘超先生，1977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安徽理工大学经

济管理专业、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财务与金融管理专业。历任中国风电集团财务部

总经理、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总会

计师、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工会主席，中广核风

电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等职务。

截至公告出具日，公司监事成员简历如下：

公司监事杨军先生，1964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电

气工程专业。历任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总公司总经理、上海商业网点股份公司副



总经理、香港创维集团公司投资部总经理助理、中信中信鸿联九五(广东)公司市

场总监、重庆奎星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广核集团资产经营部处长、阳江核电

有限公司规划合同部总体规划处处长、工程管理部总体规划处处长、工程管理部

经理助理，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合同商务部副经理、设备采购与成套中心副经理、

规划经营部经理，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纪委书记。

公司监事张丽芳女士，1974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财政部财政科

学研究所西方会计学专业。历任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财务部资金资产管理

处处长、预算管理处处长、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信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中国邮电器材集团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中邮普泰通信服务有限公

司财务部副总经理、国网国际公司本部财务资产部副主任、中央党校分校国家电

网公司青干班学习、国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资产部主任、国家

电网海外投资有限公司（香港）董事、总会计师、党组成员，国家电网海外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党委委员，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党委委员。

公司监事王通余先生，1977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东北电力学院热

能工程专业。历任山东电建一公司汽机施工处技术员，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质量

保证部采购质保处电气仪控科高级主管，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设备采购与成套中

心/采购质保分部经理，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监察审计部（监察室/纪委办公室）

/采购审计模块经理，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审计部/管理与采购审计模块经理，中

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相关人员不存在被调查、采取强制措施情形或存在严重失信行为。截至

公告出具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监事均不存在持有公司股份及债券的

情况。

（二）影响分析

1、本次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监事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

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本次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监事变动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监事

决议有效性。



3、本次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监事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

定和公司章程规定。

上述事项预计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18风电 Y2”“19风电 Y2”的受托管理人，根

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相关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18风电 Y2”“19风电 Y2”的本息偿付

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

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二、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王琪斯、郑云桥

联系电话：010-88027899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可续期公司债券 2022年度第二次受托

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盖章页）

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月 日7 25


